


分享人：學務主任 侯姿吟







(一)至九上結束前，須有3學期完成6小時的公服
時數。

(二)建議於八上學期末完成。
(三)第一學期認證時間：8/1~1/31

(最遲於2/7繳回服務學習認證表)
第二學期認證時間：2/1~7/31

(最遲於8/7繳回服務學習認證表)



1.朝會活動：大隊長、司儀、旗手紀錄…等
2.優良學生選舉：開票志工
3.社團：管樂、弦樂、合唱、童軍
4.衛生組志工(中午無法午休)
5.生教組志工
6.衛生糾察隊(七年級)
7.交通服務隊(八年級)
8.生教糾察隊(八年級)



1.市立圖書館
2.警察局
3.消防局
4.學校大型活動(例如:國小校慶)





1.至學務處領取申請表。
2.預先找好工作，填寫並家長簽名。
3.導師簽章。
4.學務處簽章(前四步是工作前要做好)
5.實際工作並請該單位核章(提供證明)
6.寫心得並繳回學務處檢查。





流程簡述
選社
說明會

於時間內
進行網路選社

逾期選社

1.登入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生涯領航儀表板)
→ 登入系統

2.選社時間：9/11~9/14
3.可於家中選填
4.須選15個志願
5.不是先搶先贏
6.注意繳費社團是否能接受(如魔術社500元
7.特定社團須預先報名(管、弦樂團、合唱童軍團)
8.不可一人多社(如同時擔任管樂團及足球社)

由學校或系
統代為選填，
且不得換社。











為什麼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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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勿停在人行道等孩子放學



請勿直接迴轉





手機申請規定

須填寫手機申請表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管理規則 

本規則經 102.08.16行政會報通過實施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8.10.5北市教中字第 09838801000號函頒「臺北市公私立中等以下學校訂定學生校內

使用行動電話規範參考原則」。 

二、目的：提供學生家長聯繫管道，並教導學生正確使用態度及方法，以維護校園安全秩序、協助學生專心學習及培

養優質生活禮儀。 

三、適用對象：本校全體學生經家長同意並完成申請程序者。 

四、使用目的：以與家長連絡到、離校時間及緊急事項為限。 

五、管理方式 

  （一）申請條件 

        學生持有之行動電話為家長交付、同意其攜帶來校，並同意遵守團體共同規範，且家長願意配合督導者。 

  （二）申請程序 

        1.以學年為單位，每學年開學時完整詳實填寫申請書，家長簽章後交班級幹部收齊，經導師核章後，送至學

務處生教組彙整，核准期以該學年為限。 

        2.學期中行動電話號碼更換者須重新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未申請。 

        3.學期中因有其他特殊需求提出申請者，由學務處斟酌辦理之。 

  （三）使用時間 

        1.學生到達學校與家長做必要之聯絡後，應將行動電話關機。 

        2.學生放學領回行動電話後，需出校門口才可開機使用。 

        3.在校期間若有緊急或特殊原因須與家長聯絡，可至各辦公室借用市內電話，或經學務人員同意後取回行動

電話，在辦公室撥打後即再交付代管。 

  （四）保管方式 

        1.同學行動電話後面需張貼姓名貼紙，以利辨識。 

        1.以班級為單位，由導師指定同學負責收齊行動電話，於 8：10至 8：20間，交至學務處代為保管，16：05

至 16：15 領回，由各班服務(通訊)股長負責，表現良好者期末加重敘獎。 

        2.九年級參加夜自習之同學在自習期間自行保管行動電話，唯必須關機至夜自習結束後，方可開機與家長聯

絡。 

  （五）違規處置 

        1.學生未經申請擅自攜帶行動電話來校，或違規使用，由學務處暫時代為保管，並請家長至校領回；其違規

事實視情節另依校規或考試規則予以懲處。 

        2.學生因違規使用行動電話記警告一次，累犯者加重懲處，並視情節暫時禁止其攜帶手機來校。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學校對攜帶行動電話申請書所填資料應善盡保密之責。 

  （二）學生應養成使用行動電話之良好禮儀，在公共場所應留意公共秩序及安全。 

七、本規則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依本虛線剪下後繳回生教組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申請書 

班 級 座    號 學 生 姓 名 家 長 聯 繫 電 話 

   (HOME) 

(行動) 

申請行動 

電話號碼 

 

 

□已確定上列資料填妥完整且無誤。 

□敝子弟僅已申請一支手機為限。 

□敝子弟因有實際需要，需申請攜帶行動電話到校，本人願意督導敝子弟，遵守學校上述相

關之規定，請學校惠予核准。此致 
                          

                         家長簽章：              

 

手機股長簽名：__________□已確認填入彙整表 導師：          
 請服務(通訊)股長收齊後於 107年 2月 23日(五)中午前，繳交到學務處生教組。。 

如開學未申請，期中發現有
需要可中途補申辦。



攜帶手機者應注意的事項
1.每日進班後，馬上關機並繳交至班上手
機盒。

2.出校門後，才可開機。
3.

3.校外邊走邊使用手機及聽音樂皆會代
為保管，隔日請家長領回。





服裝套量時間
1.套量時間 08/09(日) 0900 – 1300

2. 補套量時間 08/15(六) 0900 – 1100

 書包或被包擇一
 運動服、制服(冬、

夏季)建議至少兩套



服裝規定
1. 於開學第二周進行學號檢查
2. 6 碼學號：年度+班級+座號(080101)
3. 學號顏色：


 上衣(制服和運動服)：綠色
4. 學號位置：制 服→口袋上方

運動服→校徽上方
5. 補繡時間：開學後，待合作社通知
6. 其他規定不得混搭
不得棒球裝(內長外短)
不得校門混穿
不得穿著校外衣服
不得戴耳環



服裝種類 學號內容 學號顏色 學號位置

冬、夏季
制服

學年度+班級+座號
範例：
如七年一班1號同學，
即為090101

紅色 口袋上方

制服
外套 金黃色 校徽上方

冬、夏季
運動服

紅色 校徽下方

運動服
外套

金黃色 校徽上方

08XXXX

08XXXX

08XXXX

08XXXX

08XXXX

08XXXX

08XXXX

08XXXX

制服、綠色、
口袋上方

運動外套、金
色、校徽上方

運動服、綠色、
校徽下方

制服外套、金
色、校徽上方



服裝儀容規定
1.不戴耳環、項鍊及任何配件飾品。

2.不畫口紅及化妝。

3.不染頭髮(頭髮如天生有其他顏色，請於開學先

至學務處登記)

4.不穿校外衣服(建議校服買大，過往九年級常因

太小必須重買。)





事假

病假

步驟：請假前至學務處拿請假單→
家長簽章→導師簽章→學生送至學務處

備註：1.超過3日須附證明
2.未於事前完成者，處以大下課罰站，罰站天

數依來請假時間決定(遲3日罰一天)。

步驟：於當日早上致電學務處→
隔日來校後至學務處拿取請假單→
家長簽章→導師簽章→學生送至學務處

備註：1.超過3日須附證明
2.未繳交請假單者，仍會被記曠課，請導師提醒家長
3.遲交假單者，處以大下課罰站，罰站天數依來請假

時間決定(遲3日罰一天)。





遲到太多，會被記警告

第一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遲到累積
4次

遲到累積
5次

遲到累積
7次

遲到累積
9次

將由
通知單通知

總計
警告1支

總計
警告2支

總計
警告3支

2 2

換句話說，也就是遲到第五次後，
每遲到2次，你就能在獲得一次警告哟

但是，每次段考完，就全部重新計算，
所以請段考完以後，重新想想你的未來吧





談論內褲

互相撫摸

偷看別人廁所

語言暗示

色情繪畫

網路霸凌(造謠)

言語霸凌(辱罵)

行為霸凌(肢體)

心理霸凌(排擠)

請於知悉事件初步了解後
馬上通知學務處，不需要完全了解事件

後才通報，因該事件需在

內通報完成



處理流程

知悉
相關
事件

通報
教育局 校園

小組
會議通報

家長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調查小組

呈報教育局
會議結果

家長
陪同調查





事情處理程序

寫下
陳述表
及

省思紀錄

家長
簽名
及
回應

無疑義

有疑義

配合
學校
規定

討論



記過

公服或
罰站

需檢附自訴表及獎懲單，左方下方初核者為
導師

如學生犯錯情節嚴重者，導師可請學生於大
下課時間至學務處罰站或午休時間進行公服，
但請先知會學務處，週四儘量不要，因有交
通糾察隊訓練工作。



明過

功過
相抵

學生須完成20日自我檢核表，並於每日給導
師簽可，完成後送至生教組。

 後功可抵前過，
 經導師認可，
 相抵獎懲相同(嘉獎抵警告、小功抵小過)
 相抵事項是類似

(擔任小老師(嘉獎)可抵作業單次缺交(警告))

(國際競賽獲獎(小過或大功)不可抵打架(小過或大過))



記功

嘉獎

優良
貼紙

請參閱學生手冊。

請參閱學生手冊。

集滿10張可記一嘉獎，由導師們針對孩子之
表現進行發放。



請家長來學校
陪同上課


